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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之发行对象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董监

高最近 5 年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情况的核查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作为成都华泽钴镍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泽钴镍”）2015 年非公开发行（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根据证监发行字(2007)303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5 号——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

第十一条第三款的要求，对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主要负责人）最近 5 年受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

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进行了核查，有关

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董监高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超过 10 名，其中董事会确定的发行对象仅有陕西星

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王控股”），其余不超过 9 名发行对象目前尚

未确定，待取得发行批文后将通过询价产生，具体包括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 

经查阅星王控股工商登记信息及股东会决议文件，其未设董事会，设执行董

事一人，王应虎为其执行董事；其未设监事会，设监事一人，王涛为其监事；王

辉为其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未设，亦未聘任。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董监高最近 5 年受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

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的情况 

经查询星王控股工商登记信息，其成立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成立至今星王

控股未受过工商部门的行政处罚。 

经查询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国家税务局和陕西省地方税务局网站，未检索

http://www.baidu.com/link?url=g0HxG1KpY_516XIhNzJjvGMc2a5IgFShv0ozjvpz1QvYjGEFvUYIKzEnxE5ybJADFpKiU8gIDFw5W0quBtEs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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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涉及星王控股、王应虎、王辉和王涛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 

经查询中国证监会官网，未检索到涉及星王控股、王应虎、王辉和王涛的行

政处罚信息。 

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未检索到涉及星王控股、王应虎、王辉和王涛的民

事或刑事判决书。 

经向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和雁塔分局查询并取得了查询结果或证明，王应

虎、王辉和王涛未有违法犯罪记录。 

根据星王控股于 2015 年 7 月 8 日出具的声明，自成立以来，其未受到任何

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根据王应虎、王辉和王涛于 2015 年 7 月 8 日分别出具的书面文件，其最近

5 年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根据该等书面文件及长江保荐的核查，其

最近 5 年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如下： 

（一）王辉、王涛、陕西飞达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家饰佳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的诉讼 

1、诉讼情况 

经核查，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华泽”）全体股东王

辉、王涛、陕西飞达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飞达”）于 2007

年 10 月 15 日与上海家饰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家饰佳”）

签订《投资协议》，约定上海家饰佳向陕西华泽投入资金 15,000 万元人民币，

其中 666.66 万元用于增加注册资本，剩余 14,333.34 万元用于增加资本公积，持

有陕西华泽 10%的股权，同时，王辉、王涛、陕西飞达承诺陕西华泽 2008 年净

利润不低于 3 亿元，且承诺陕西华泽 2008 年进行分红。 

由于 2008 年金融危机等原因导致王辉、王涛、陕西飞达未能履行上述承诺，

上海家饰佳于 2009 年将王辉、王涛、陕西飞达诉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要

求履行《投资协议》的约定、调高其在陕西华泽中的持股比例并要求分红。 

根据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于 2010 年 2 月 11 日作出的《民事调解书》

（（2009）徐民二（商）初字第 721、722 号），上海家饰佳与王辉、王涛、陕

西飞达达成调解，主要调解内容如下： 

（1）《投资协议》终止履行； 

（2）王涛受让上海家饰佳持有的陕西华泽 10%股权； 

（3）王辉、王涛、陕西飞达受让上海家饰佳截至 2010 年 2 月 11 日止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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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红利以及《投资协议》约定的全部赠股； 

（4）王辉、王涛、陕西飞达应支付上述第 2、3 项的转让款，共计 2.1 亿元，

其中于 2010 年 2 月 11 日支付第一期 5000 万元，于 2010 年 3 月 20 日前支付第

二期 6000 万元，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前支付第三期 1 亿元； 

（5）若王辉、王涛、陕西飞达未履行第二期付款逾期 5 日，则需按照未付

款金额的 20%支付上海家饰佳违约金；若王辉、王涛、陕西飞达未履行第三期付

款逾期 5 日，则需按照未付款金额的 20%支付上海家饰佳违约金； 

（6）陕西华泽、陕西华江矿业有限公司和王应虎对王辉、王涛、陕西飞达

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7）上海家饰佳应于上述 2.1 亿元支付完毕后的 3 日内，向王辉、王涛、

陕西飞达、陕西华泽提供调解书所涉股权的工商变更材料，若延迟履行，则每日

应按上述已履行金额的千分之五向王辉、王涛、陕西飞达支付违约金； 

（8）陕西华泽应于上述 2.1 亿元支付完毕后的 7 日内将上述第 2 项确定的

内容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并办妥变更登记所需手续，上海家饰佳、王

辉、王涛、陕西飞达应协助陕西华泽履行； 

（9）上海家饰佳将其持有的陕西华泽的 10％的股权转让给王涛，王辉、王

涛、陕西飞达共同受让上海家饰佳截至 2010年 2月 11日时应得的分红和按照《投

资协议》应得的增股，王辉、王涛、陕西飞达向上海家饰佳支付 2.1 亿元。 

2、履行情况 

根据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2日作出的《执行裁定书》（[2010]

徐执第 1610 号），裁定解除对王辉、王涛、陕西飞达、陕西华泽、陕西华江矿

业有限公司、王应虎名下财产的查封、冻结，将上海家饰佳持有的陕西华泽 10%

的股权转移至王涛名下。 

经核查，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0 年 11 月 24 日收到上海市徐汇区人

民法院的（2010）徐执字第 1610 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后，

对全部陕西华泽股权进行了解冻，并按照《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

对上海家饰佳所持有的陕西华泽 10%股权办理了变更登记。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http://www.court.gov.cn）公开信息查询结果显示，

该案件已经履行完毕并结案。 

（二）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王应虎与西安融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诉讼 

http://www.cour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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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诉讼情况 

经核查，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王集团”）因合同纠纷

被西安融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融辉”）诉至陕西省高级人民

法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12 月 16 日判决星王集团归还西安融辉

52,109,150.34 元，王应虎对星王集团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履行情况 

经核查，截至 2015 年 6 月 18 日，星王集团已向西安融辉支付了上述全部欠

款。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http://www.court.gov.cn）公开信息查询结果显示，

该案件已经履行完毕并结案。 

三、长江保荐关于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董监高最近 5 年受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或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的核查意见 

核查后，长江保荐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星王控股及其董监高最近 5

年未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发行对象星王控股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星王控股董监高涉及 2 宗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该等诉讼已经全部结案，不会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http://www.cour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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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之发行对象陕西星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董监高最近

5 年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

况的核查报告》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沈  佳 

 

                                      

李绍成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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